《盘龙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2035年）（公众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法履行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筹和科学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维护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落实国家、云南省、昆明市生态修复的工作安排，协同完善盘龙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升国土空间生态品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盘龙区自然资源局研究起草了《盘龙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公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自然资源部关于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年-2035年）》以及《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45号）等系列部署和要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研究起草了《规划》。
二、起草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盘龙区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占比较高，集中于松华坝水源区及滇池流域北部，水源涵养功能显著生态价值极为突出，但因生态敏感度高，极易遭到破坏，为破解松华坝水源保护压力等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开展生态修复规划。
三、起草过程
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要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经深入调查研究，并论证确定制定该《规划》具有明显的比要求、可行性、合理性和宏观政策取向一致后，起草了《规划》初稿，经多次内部讨论，并征求了区发改局、区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等职能部门及街道意见后，结合意见建议，经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本次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5.《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
6.《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
7.《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8.《关于规划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的通知》
五、主要内容
《规划》共六点，包括生态本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主要生态问题、规划目标、生态修复总体格局、主要任务。
1.生态本底。从地形地貌、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四个方面讲述了目前盘龙区生态环境的底色。
2.生态保护修复成效。从水源区生态保护、城市绿化生态服务、农业面源与村庄环境治理、矿山生态修复、生态治理多远化五个方面叙述了盘龙区近年来的生态保护修复效果。
3.主要生态问题。从林地整体质量、水系生态系统功能、农业生态本底、城区绿化系统连通性、生态保护系统性五个方面提出了目前盘龙区关于生态方面的不足之处。
4.规划目标。为全面打造城市饮用水保护样板区、绿色低碳引领区、美丽盘龙生态示范区，制定了近期规划目标和远期规划目标。
5.生态修复总体格局。以“一核、两屏、四廊、多点”为前提，确定了盘龙区重要修复分区为中部水土流失治理与城郊绿廊提升区、主城区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区、北部水土保持与水源涵养区、中心城区蓝绿空间综合整治区。
6.主要任务。从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生态廊道四个方面，制定主要修复任务并安排了重点项目，其中近期开展8项重大工程，远期计划开展24项重大工程。






